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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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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本次拟调整地块涉及GXQ-01-10号地块，面积共约36公顷。

拟调整地块位置

拟调整地块区位图

GXQ-01-10



Ø 场地所在区域交通便利，周边主要为工业厂房以及待建地块，开发建设条件成熟；

Ø 南侧距隆汉高速约240m 左右。场地北临南新大道，南接双林路，西侧为空地，场地东侧规划道路；

Ø 场地平坦开阔， 局部略有起伏，地面标高介于370.95～374.07m 之间，最大高差约3.09m。

区位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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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省上对协鑫集团的大力支持

p 协鑫符合国家碳中和、碳达峰发展趋势

协鑫（集团）是以风光储氢氨醇等多种形式的新能源、清

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绿色低碳科技企业。

省上从项目建设、战略布局、政策措施等方面入手，通过

将责任落实具体到省厅以及各市政府，大力推进协鑫集团在川

的发展。

p 协鑫符合建设乐山“中国绿色硅谷”发展方向

本次调整有利于补齐乐山高新区产业发展链条，将有力支

撑乐山高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

协鑫产业发展前景向好

符合政策走向
p 落实市委关于“围绕振兴实体经济、工业抗大梁

制造业抗大旗”的战略部署

《乐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以高新区为龙头高新区建设

先进制造集群，511100-GXQ-01定位为绿色低碳的工业产业

园，本次调整有利于目标实现和近期项目实施。

必要性论证——片区发展



必要性论证——片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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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变电站保障能源高效供给，为企业创收提供基础设施保障

l 拟调整地块所属GXQ-01单元，共有变电站3座：

①海鑫220千伏变电站：企业专用变电站

②高新220千伏变电站、③安谷110千伏变电站：公用变电站

（服务于城区）

l 为保障企业的用电，同时不干扰城镇生活用电，

本次增加专用变电站具有必要性。

GXQ-01单元

②高新变

③安谷变

①海鑫变
（专用）

p 拟调整地块周边变电站无法保障协鑫产业用电

拟调整地块位置

拟调整后

GXQ-01-10-1

GXQ-01-10-2

l 建设年产 50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项目，合计用电容

量为每小时265000kVA，用电需求量大。

l 距离拟调整地块西侧最近的变电站为企业专用变电站，

其余两座为服务城区的公用变电站，无法同时保证协鑫

的用电。



7、《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GB50442-2008）

8、《城市绿线管理办法》（2002）

9、《城市紫线管理办法》（2004）

10、《城市黄线管理办法》（2006）

11、《城市蓝线管理办法》（2006）

12、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

Ø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2、《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5）

3、《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2006）

4、《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暂行规定》（2002）

5、《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6、《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Ø 地方相关规划文件、技术规范

1、《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2011年）

2、《乐山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2）

3、《乐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4、《乐山市市中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5、《乐山市中心城区苏稽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6、 其他相关规划及地方规范。

调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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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诉求
Ø 调整主要内容包括：

1.将部分二类工业用地调整为供电用地。

调整前

拟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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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XQ-01-10

GXQ-01-10-1

GXQ-01-10-2
二类工业用地 -10726

供电用地 +10726

用地
编码

用地
性质和代码

用地
面积（㎡） 容积率 建筑

密度
建筑
限高 绿地率

调整
前

GXQ-01-10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360807 ≥1.0 40% 50m -

用地
编码

用地
性质和代码

用地
面积（㎡） 容积率 建筑

密度
建筑
限高 绿地率

调整
后

GXQ-01-10-1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350081 ≥1.0 40% 50m -

GXQ-01-10-2 供电用地
1303 10726 1.0 40% 24m 10%



调整后新建线路

已建220kv线路

        新建线路从天海一线39号至40号档内I接点起，至拟建鑫能220kV变电站

止，新建220kV同塔双回架空线路3.1km。

线路方案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四十八条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

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

修改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依照本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控制性详细规划

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

l 本次调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的修改控规的情况，不涉及乐山市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强制性内容。

合法性论证

符合《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

       第六十七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经批准后不得擅自修改。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由组织编制机关对修

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批准机

关同意后，依照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

        (一)城市、镇总体规划发生变更，对控制性详细规划控制区域的功能与布局产生重大影响的；

        (二)重大建设工程对控制性详细规划控制地块的功能与布局产生重大影响的；

        (三)经组织编制机关论证确需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其他情形。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的，应当依法先修改总体规划。

l 本次调整符合《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规定的修改控规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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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性论证
      本次调整不违背《乐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强制性内容。

    控制线规划图     电力工程规划图

地块位置
地块位置

      本次地块调整不在城市四线及铁路控制线等范

围内，不涉及总规强制性内容。

      本次地块调整，输电线与城市电力廊道走向一

致，且不接入公共供电系统，基本不会对城市电力

输电线路产生影响。

接入输电线

城市输电线廊道



p常住人口变化
       本次调整不涉及常住人口的增加。

p公共服务设施
        本次调整不涉及常住人口的增加，故本次调整不突

破本区域内教育、文化、体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的

承载能力。

未突破规划公共服务设施承载能力

可行性论证——公共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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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

拟调整后

GXQ-01-10

GXQ-01-10-1

GXQ-01-10-2



调整前

拟调整后

GXQ-01-10

GXQ-01-10-1

GXQ-01-10-2

可行性论证

l 布置在地块中间，可通过“放射状”或“环状”

出线布局，从根源上避免线路交叉。

p 规避高压线交叉风险

变电站布局位于中间，方便厂房布局，避免厂区内部过多高压线交叉

p 优化高压线路走向，减少土地占用

l 变电站居中布置，高压线路可从地块外围直线

延伸，缩短线路长度缩小高压走廊占地面积，

提高地块整体利用效率。

p 提升变电站自身运行安全性

l 置于地块中间可将其与外部高压线路物理隔离，

减少故障对变电站设备的冲击。



• 此供电方案获乐山供电公司的批复• 省供电公司同意该供电方案

获得国网供电公司支持
可行性论证



• 获高新区各部门同意
• 乐山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商务经合局、财政局、审计局4个单位同意该变电项目

可行性论证



• 经可行性研究论证，该项目具有可行性

可行性论证



p给水
按照《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2016进行测算，规划用水量指标qi[m³／(h㎡·d)]，M类150m³／(h㎡·d），U类50m³／

(h㎡·d）计算，调整后变化量为-108.5m³／(h㎡·d）。

因此，规划调整后，规划用水量减少-108.5m³／(h㎡·d），在给水设施供给范围内。

p排水
按照《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318-2017进行测算，污水排放系数按城市综合生活污水0.9，城市工业废水按0.8计算，原用

水量变化量-81.45m³／(h㎡·d）。

因此，规划调整后，污水排放量减少81.45m³／(h㎡·d），在排污设施处理范围内。

p电力
按照《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T 50293-2014进行测算。规划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Kw/h㎡，按M类800（Kw/h㎡），U类250

（Kw/h㎡）进行测算，变化量为-596.5KW，加上企业本身用电265000KW，共增加264403KW。本次规划调整增加220KV专用变

电站一座。

因此，规划调整后，用电负荷增加264403KW，由于新增专用变电站，故在电力设施供给范围内。

p电信
按照《城市通信工程规划规范》GB/T 50853-2013进行测算。规划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线/h㎡，按M类120，U类140，变化量

为增加20.2线h㎡。

因此，规划调整后，电信主线需求增加20.2线/h㎡，故调整后在电信设施承载范围内。

p燃气
本次调规不涉及常住人口的增加，因此，规划调整后，规划燃气设施能满足需求。

符合该区域规划基础设施承载能力

可行性论证——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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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结论

n必要性：从地方政策、产业发展方向、能源供给等方面出发，

                  本次调整具有必要性。

n合法性：本次调整符合可以调整的情形，具有合法性。

n可行性：调整后未突破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且变电站选址方   

                   便厂房布局，避免厂区内部过多高压线交叉，且调规后变电站进出线

                   上不会与周边区域发生干扰满足安全需求。

                 

                  本次调整具有可行性。

p建议：将调整后的基础设施布局纳入本轮总体规划修编。


